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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2500）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啓明醫療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1)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年度業績 
(2)建議採納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之進展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年度業績

茲提述杭州啓明醫療器械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七日的公告，內容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未經審核年度業績（「未經審核業績公告」）。除另行界定者外，本
公告所用詞彙與未經審核業績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誠如未經審核業績公
告所載，當中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業績（「二零一
九年度業績」）尚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同意。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二零一九年度業績的審計程序已經完結，本公
司已根據上市規則第13.49(2)條的規定取得本公司核數師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對未經
審核業績公告所載二零一九年度業績（包括該公告所載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綜合財務狀況表及相關附註
的相關數字）的同意。

未經審核業績公告所載二零一九年度業績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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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採納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之進展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三月十日的公告（「激勵計劃公告」），內容有關建
議採納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

根據激勵計劃公告，董事會建議採納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以進一步完善本公司治
理結構，充分調動核心員工的積極性，支持本公司戰略實現和可持續發展。根據限
制性股票激勵計劃，董事會將酌情選擇包括本公司董事、高級管理人員以及本公
司認為應當激勵的核心技術人才和業務骨幹為激勵對象，向其授予限制性股票。
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須待本公司股東（「股東」）通過相關普通決議案後，方可作實。

經計及就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的實際實施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外匯管理局浙江
省分局的深度及持續探討後，本公司決定不在將於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一日（星期四）
舉行的應屆年度股東大會上提呈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及相關普通決議案以供股東
批准。本公司將適時公佈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的任何進展及（倘恰當）於適時召開
的股東大會上提呈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及相關決議案以供股東批准。

承董事會命 

杭州啓明醫療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主席 

曾敏

香港，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曾敏先生、訾振軍先生及林浩昇先生；非執行董事為
梁穎宇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胡定旭先生、劉允怡先生及孫志偉先生。


